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济南山复决字〔2025〕17号

申请人：马某某。

委托代理人：李某某。
被申请人：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仲宫街道办事处。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23日作出的《关于马某某<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的答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5年4月24日依法予以受理。行政复议期间，依法听取了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结案。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申请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马某某<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的答复》并作出处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系仲宫街道**村居民，2006年因申请人在合法宅基地上建房与邻居(翟某某等六人)产生相邻权纠纷。后上述六人集资在申请人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自行集资修建了道路一条。申请人认为，上述人员未经许可擅自修建道路的行为违反了《城市规划法》以及《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的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了《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请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2023年11月16日，被申请人作出《关于<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的答复》，告知申请人已经成立工作专班，按照查处违法建设的法定程序进行调查、核实。因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对申请人举报的事项进行处理，也没有给出结论性的答复，申请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后经法院判决被申请人限期对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处理。

2025年2月23日，被申请人作出《关于马某某<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的答复》，以不存在违法行为为由拒绝了申请人的请求。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马某某<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的答复》事实认定不清，没有法律依据，其行为性质属于拒绝履行法定职责。

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特此提出复议申请，望纠正违法行为，维护公平正义。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关于马某某<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的答复》。

被申请人答复称：一、答复人作出的案涉答复事实清楚，内容适当。2023年11月3日，申请人马某某向答复人邮寄《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及相关裁判文书材料，申请依法对翟某某等六人在其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违法修建的道路予以查处，限期改正或予以强制拆除;并在法定期限内予以调查作出处理，处理过程中的受案、立案等文书以书面形式送达至其指定法律文书收发地址。2023年11月16日答复人作出关于《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的答复，告知其已经收到申请书后，立即成立工作专班，按照查处违法建设的法定程序进行调查核实。2024年1月18日，申请人马某某向答复人邮寄《催办函》，请求答复人对其于2023年11月3日通过EMS方式提交的《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及时作出处理，对其申请查处的违法行为予以调查核实。因答复人未予答复,申请人马某某起诉至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24年10月15日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鲁0114行初8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答复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马某某所申请的《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事项作出处理。后答复人不服向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24年12月27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鲁01行终140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答复人收到申请书后立即着手对申请人的申请事项成立工作专班展开调查。在申请人马某某起诉后的一审期间，答复人、**村村委会成员及法务人员一起前往现场进行了实地查看。生效判决书作出后答复人亦就该条道路的情况向所在的**村村民委员会进行调查核实并且**村村民委员会反馈的情况与申请人提交的(2006)历城民初字第2129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后综合现场查看及调查核实的实际情况据实作出案涉答复，在复中亦载明了对案涉答复不服的救济途径，对申请人马某某的权利予以充分保障。同时，依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修订《土地卫片执法图斑合法性判定规则》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3)337号)中“一、关于农村道路翻新对于《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下发之前已经建设的农村道路，在不改变原有规模前提下的翻新(如铺设水泥、柏油地面等)形成的图斑或地块，判定为实地未变化”之规定，申请人申请书中反映的该条道路早在2006年申请人兴建建筑物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公共出行道路，翟某某等六人亦是在申请人的建筑物被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强制拆除后在该条道路的原有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翻新整修。综上，答复人作出的案涉答复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内容适当，答复人已经依法履职。

答复人向申请人马某某作出的案涉答复，程序合法。2024年12月27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2024)鲁01行终1406号行政判决书后，答复人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马某某所申请的《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事项作出处理，根据生效判决文书中确定的判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2025年2月23日答复人在判决书确定的处理期限内作出了案涉答复，2月25日答复人将案涉答复通过中国邮政EMS邮寄送达申请人，3月4日申请人签收该答复，故答复人作出及送达案涉答复的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答复人认为，答复人作出的案涉答复，事实清楚，内容适当且程序合法，故请贵机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维持。

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和（2006）历城民初字第2129号判决书；

2.《关于<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答复》；

3.《催办函》；

4.（2024）鲁0114行初84号《行政判决书》和（2024）鲁01行终1406号《行政判决书》；

5.勘察现场图片及视频影像材料一组；

6.《情况说明》；

7.《关于马某某<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的答复》；

8.送达回证及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官方网站查询的邮政轨迹打印件。
申请人查阅、复制相关证据材料后提出意见：1.对证据一。对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及裁判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书无论是在事实查明部分，还是在本院认为部分，都没有被申请人所述的“该道路系位于**村园区内出行的必经道路”这样的内容。被申请人属于自行曲解法院的判决。同时，该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也表述的非常清楚，因相关的原告并不能证明对申请人遗留建筑物占用土地享有专有权或共有权，因此不支持其恢复原状的请求。同时，基于申请人的证据可知，申请人对案涉道路占用的土地，是享有合法的使用权的，即使修建的房屋被政府部门拆除，但是也不能改变使用权的归属。

2.对证据二。对证据三性没有意义，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答复属于过程性行为，没有处理结论。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履行完毕了法定职责。

3.对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无异议。

4.对证据六。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据系被申请人自行单方出具的材料，形式上也没有经办人员签字，不具有客观性。该证据称向村委会核实，具体是向谁核实?有没有核实，申请人都无从知晓。且该证据的内容显然背离客观事实。申请人是通过签署协议的方式获得了该块土地的使用权，即使不能允许建房，申请人也可以做其他合法使用，不代表可以由无关人员随意修建道路，

5.对证据七。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答复书认定的主要事实都是依据证据六，证据六本就没有依据，是被申请人自己出具的材料。作为当事人自己出具材料的行为本质上属于单方陈述，不能仅凭该陈述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翟某某等人在其不具有专有权和共有权的土地上修建道路是事实,被申请人的答复就是故意推脱不作为，其内容并不适当，应当予以撤销。

6.对证据八。无异议，已经收到。
本机关经审查查明：

1995年8月10日，申请人马某某与仲宫房地产公司、**村代表王某某签订协议，取得**村三排东数第六户用地使用权，后在此居住。翟某某、潘某、包某、许某某、马某某、荣某某等六人为坐落于济南市仲宫镇**村的居民，六人自西向东排列分别居住在**村第四排（自下而上排列）的六幢房屋。2006年9月申请人在其房屋西侧施工建设建筑物。2007年5月20日申请人兴建的建筑物被行政执法部门拆除。后翟某某等六人自行集资在原来行车道路的基础上修了一条道路。案涉道路位于申请人房屋的西侧，是翟某某等六人出入其居住房屋的出行道路。
另查明，2023年11月3日，申请人马某某向被申请人仲宫街道办事处邮寄《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申请被申请人依法对翟某某等六人在申请人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违法修建的道路予以查处，限期改正或予以强制拆除；并在法定期限内予以调查作出处理，处理过程中的受案、立案等文书以书面形式送达至申请人指定法律文书收发地址。仲宫街道办事处收到上述申请书后，于2023年11月16日作出答复：“我办收到您提交的《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后，立即成立工作专班，按照查处违法建设的法定程序进行调查、核实。”2024年1月18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催办函》，请求被申请人对《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及时作出处理，对申请查处的违法行为予以调查核实。因被申请人未予答复，申请人诉至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24年10月15日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鲁0114行初8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被申请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申请人马某某所申请的《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事项作出处理。后被申请人不服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24年12月27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鲁01行终140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5年2月23日被申请人作出《关于马某某〈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的答复》，认定翟某某等六人不存在申请人反映的在其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违法修建道路的行为。申请人对该《答复》不服，复议至本机关。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等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

本案申请人采取书面形式向被申请人提出对有关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申请，根据《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行政执法程序由行政机关依职权启动，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启动”；六十八条“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请，应当依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一）申请事项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情形的，应当受理；......”，被申请人于2023年11月16日向申请人答复按照查处违法建设的法定程序进行调查、核实，被申请人具有对其申请作出处理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被申请人应当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取证，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处理决定。但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未查明案涉道路的修建时间、过程，是否改变原有规模，是否具有合法手续等事实，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马某某〈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的答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马某某〈查处违法行为申请书〉的答复》，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查处违法行为申请重新作出处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 6月20日


